
株洲市工伤职工领取一次性
工伤医疗补助金待遇协议

甲方:株洲市工伤保险处

乙方:(个人)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丙方:(单位)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丙方职工         (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)

于      年   月  日因工负伤(株人社工伤认字[       ]
   号),经株洲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认定为伤残     级
（株劳鉴      年  号)。现乙方与丙方解除劳动合同（劳动关系）,乙方、丙方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等相关政策,向甲方申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。甲、乙、丙三方根据相关规定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,乙方与丙方解除劳动合同,具有享受一次性医疗补助金资格。
二、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有关规定,甲方直接支付给乙方一次性医疗补助金。
三、乙方在办理完领取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待遇协议手续后,终止工伤保险关系和工伤保险待遇。
四、本协议一式三份,甲、乙、丙各存一份。
五、本协议经甲、乙、丙三方签字留印后生效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乙方（手印）：          丙方：
年  月  日

